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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0〕第 269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 2020 年 4月 30 日披露的《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

议公告》及相关文件显示，公司独立董事张凌、尹效华对《关于<2019

年年度报告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议案投反对票，尹效华对《2020 年第

一季度报告》议案投弃权票。独立董事尹效华、张凌及王莉婷均无法

保证《2019 年年度报告》《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》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在问询相关独立董事的基础上，

核实说明如下问题： 

1.独立董事王莉婷无法保证《2019 年年度报告》及《2020 年第

一季度报告》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具体原因包括：收到会议资

料时间较晚、没有充分时间核实审计重要项目相关信息；公司诉讼事

项较多、金额较大、涉及违规担保无法判断对报表的影响；对公司预

计负债计提的合理性存疑；公司股权转让的真实性存疑，没有手段去

核实。 

（1）请王莉婷说明“没有充分时间”是否是无法核实有关信息进

而无法保证有关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合理理由，“没有手段去

核实”的具体原因、依据及合理性，并说明针对无法保证相关定期报

告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情况是否采取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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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5 年修订）》第 3.5.5 条规定的“聘请中介机构进行专项调查”等

措施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，是否根据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第三十七

条规定履行“独立董事应当依法履行董事义务，充分了解公司经营运

作情况和董事会议题内容”职责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 

（2）请王莉婷说明在无法保证相关定期报告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

情况下，在董事会会议上对公司《关于<2019 年年度报告>及其摘要

的议案》《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》投同意票的原因，是否存在矛盾，

是否符合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15 年修订）》第 3.3.1

条“董事应当在调查、获取作出决策所需文件情况和资料的基础上，

充分考虑所审议事项的合法合规性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（包括潜在影

响）以及存在的风险，以正常合理的谨慎态度勤勉履行职责并对所议

事项表示明确的个人意见”、《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第

九十八条关于董事“应谨慎、认真、勤勉地行使公司赋予的权利，对

所议事项表达明确意见，以保证公司的商业行为符合国家法律、行政

法规以及国家各项经济政策的要求”的规定，是否主动履行调查核实

等勤勉尽责义务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 

2.独立董事张凌无法保证《2019 年年度报告》及《2020 年第一

季度报告》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具体原因为：“会议前两日收

到相关议案，时间仓促，针对业绩变动及计提资产减值等无法对审查

事项进行更深入的审查和分析；且针对关注函广泛关注的问题未能及

时回复影响独立董事的判断。” 

（1）请张凌说明“时间仓促”是否是无法对有关事项进行深入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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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进而无法保证有关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合理理由，督促公司

按期回复我所相关函件采取的具体措施，对计提资产减值等事项是否

采取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15 年修订）》第 3.5.5 条规

定的“聘请中介机构进行专项调查”等措施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，是

否根据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第三十七条规定履行“独立董事应当依

法履行董事义务，充分了解公司经营运作情况和董事会议题内容”职

责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 

（2）请张凌说明在无法保证相关定期报告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情

况下，在董事会会议上对《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》议案投同意票的

原因，是否存在矛盾，是否符合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15

年修订）》第 3.3.1 条“董事应当在调查、获取作出决策所需文件情况

和资料的基础上，充分考虑所审议事项的合法合规性、对上市公司的

影响（包括潜在影响）以及存在的风险，以正常合理的谨慎态度勤勉

履行职责并对所议事项表示明确的个人意见”、《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

有限公司章程》第九十八条关于董事“应谨慎、认真、勤勉地行使公

司赋予的权利，对所议事项表达明确意见，以保证公司的商业行为符

合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以及国家各项经济政策的要求”的规定，是否

主动履行调查核实等勤勉尽责义务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 

3.公司独立董事尹效华无法保证《2019 年年度报告》及《2020

年第一季度报告》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具体原因为“有谨慎性原则

滥用的嫌疑，计提预计负债金额巨大，且恰当性理由不充分”“存货

中预付抵账物品字画占比大，估值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”“同一项股



4 

 

权转让款，半年报、深交所问询函回复内容和年报记载不一致”。对

《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》议案投弃权票的理由为“无法表示意见”。 

（1）请尹效华说明针对无法保证相关定期报告真实、准确、完整

的情况是否采取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第 3.5.5 条规定的

“聘请中介机构进行专项调查”等措施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，是否根

据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第三十七条规定履行“独立董事应当依法履

行董事义务，充分了解公司经营运作情况和董事会议题内容”职责，

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 

（2）请尹效华说明“无法表示意见”的具体理由，在无法保证相

关定期报告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情况下，在董事会会议上对公司《2020

年第一季度报告》投弃权票的原因，是否存在矛盾，是否符合《创业

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第 3.3.1 条“董事应当在调查、获取作出

决策所需文件情况和资料的基础上，充分考虑所审议事项的合法合规

性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（包括潜在影响）以及存在的风险，以正常合

理的谨慎态度勤勉履行职责并对所议事项表示明确的个人意见”、《郑

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第九十八条关于董事“应谨慎、认

真、勤勉地行使公司赋予的权利，对所议事项表达明确意见，以保证

公司的商业行为符合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以及国家各项经济政策的要

求”的规定，是否主动履行尽职调查义务等勤勉尽责义务，并提供相

关证明材料。 

请你公司在问询相关独立董事的基础上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

明，在 2020 年 5 月 6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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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河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创业

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上市公司的董

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3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